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璧农发〔2021〕47 号 

 

 

重庆市璧山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重 庆 市 璧 山 区 财 政 局 

关于做好璧山区 2021 年农业保险工作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承办农业保险机构： 

为全面贯彻落实 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文件精神，充分

发挥农业保险在农业生产经营中的风险保障作用，助力我区乡村

振兴，充分调动种养户的积极性，提升我区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

给保障能力，完成年度考核目标任务，现就我区 2021年农业保险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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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施范围 

全区所有镇街。 

二、指导性计划 

在实施过程中，水稻和玉米的指导性计划首先按各镇街“粮

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保护区”划定面积分配（具体见附件），

镇街单方面想提高指导性计划的，须报请区农业、财政部门同意。

为充分调动种植户参保积极性，镇街间可相互调剂实施面积，但

必须保证调剂后各自的指导性计划都能全面完成。在没有相互调

剂的情况下，各镇街都应全面完成下达的指导性计划。 

三、保险内容 

（一）水稻和玉米种植保险 

1. 保险金额、保险费率、保险费 

种植业保险险种以“低保障、广覆盖”为原则确定保障水平，

以确保农户灾后恢复生产为出发点。水稻、玉米种植保险的保险

金额分别为水稻 600 元/亩、玉米 600 元/亩，保险费率均为 6%，

保险费分别为水稻 36元/亩、玉米 36元/亩。 

2. 保险费承担比例 

水稻、玉米保险费由中央补贴 40%即 14.4元/亩、市财政补贴

25%即 9元/亩、区财政补贴 25%即 9 元/亩，参保农户（投保人）

承担 10%即 3.6元/亩。 

3. 参保方式 

一是水稻、玉米种植龙头企业的生产基地、农民合作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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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农场和种植面积不低于 50亩的种植大户自行投保；二是以村、

社为单位，组织本村、社种植户集体投保。 

（二）育肥猪养殖、能繁母猪养殖保险和政府强制扑杀保险 

1. 保险金额、保险费率、保险费 

育肥猪养殖保险的保险金额为 1000 元/头、能繁母猪养殖保险

的保险金额为 2000 元/头，政府强制扑杀保险：育肥猪保险金额为

500元/头、能繁母猪保险金额为 1000 元/头；保险费率分别为育肥

猪养殖为 6%，能繁母猪养殖为 6%，政府强制扑杀为 1.95%；保

险费分别为育肥猪养殖 60 元/头、能繁母猪养殖 120 元/头；政府

强制扑杀：育肥猪 9.75元/头、能繁母猪 19.5 元/头。 

2. 保险费承担比例 

育肥猪养殖保险费由中央补贴 50%即 30 元/头，市财政补贴

15%即 9 元/头，区财政补贴 35%即 21 元/头；能繁母猪养殖保险

费由中央补贴 50%即 60元/头，市财政补贴 15%即 18 元/头，区财

政补贴 35%即 42元/头；政府强制扑杀保险费由区财政全额补贴。

育肥猪养殖、能繁母猪养殖和政府强制扑杀本应由参保农户承担

部分均由区财政全额兜底，参保农户（投保人）承担 0元。 

3. 参保方式 

一是规模养殖场或育肥猪养殖数量 100 头、能繁母猪养殖数

量 30头以上的养殖大户自行个体投保；二是以村、社为单位，组

织本村、社养殖户集体投保。 

（三）生猪收益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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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保险金额、保险费率、保险费 

生猪收益保险的保险金额为 1400 元/头；保险费率为 5.5%；

保险费为 77元/头。 

2. 保险费承担比例 

生猪收益保险费由市财政补贴 40%即 30.8元/头、区财政补贴

30%即 23.1元/头，参保农户（投保人）自筹 30%即 23.1元/头。 

（四）柑橘收益和花椒收益保险 

1. 保险金额、保险费率、保险费 

柑橘收益保险的保险金额为 3640元/亩、花椒收益保险的保险

金额为 3500元/亩；保险费率分别为柑橘收益 5%、花椒收益 6%；

保险费分别为柑橘收益 182元/亩、花椒收益 210元/亩。 

2. 保险费承担比例 

柑橘收益保险费由市级财政奖补和区级财政共同补贴 70%即

127.4 元/亩，参保农户（投保人）自筹 30%即 54.6 元/亩；花椒收

益保险费由市级财政奖补和区级财政共同补贴 70%即 147 元/亩，

参保农户（投保人）自筹 30%即 63 元/亩。 

（五）葡萄种植保险 

1. 保险金额、保险费率、保险费 

葡萄种植保险的保险金额为 2000 元/亩，保险费率为 6%，保

险费为 120元/亩。 

2. 保险费承担比例 

葡萄种植保险费由区财政补贴 70%即 84元/亩，参保农户（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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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人）承担 30%即 36元/亩。 

3. 参保条件 

（1）经过政府部门审定的合格品种，符合当地普遍采用的种

植规范标准和技术管理要求；种植场所在当地洪水水位线以上的

非蓄洪、行洪区；生长正常。 

（2）葡萄种植面积在 10亩以上（含 10亩）。 

（六）蜜蜂养殖保险 

1. 保险金额、保险费率、保险费 

蜜蜂养殖保险的保险金额为 500元/箱，保险费率为 6%，保险

费为 30元/箱。 

2. 保险费承担比例 

蜜蜂养殖保险费由区财政补贴 70%即 21元/箱，参保农户（投

保人）自筹 30%即 9 元/箱。 

（七）蔬菜种植保险 

1. 保险金额、保险费率、保险费 

蔬菜种植保险的保险金额为（两季共）1200元/亩，保险费率

为 8%，保险费为 96 元/亩。 

2. 保险费承担比例 

蔬菜种植保险费由区财政补贴80%即 76.8元/亩，参保农户（投

保人）承担 20%即 19.2元/亩。 

3. 参保条件 

蔬菜种植面积在 30 亩以上（含 30亩）的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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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蔬菜价格指数保险 

1. 保险金额及保险费 

品种 亩产/kg 种植成本 
(元) 

保险
期限 价格采集时间 采集地点 采集次数 保险价格 每亩保费 

（元/亩） 

茄子 5000kg 5200 当季 每年 5 月-9 月 
七塘镇、八
塘镇等 

每月不低于 3

次，取平均值 
1.04 元/kg 312 

黄瓜 6000kg 5100 当季 每年 5 月-9 月 
七塘镇、八
塘镇等 

每月不低于 3

次，取平均值 
0.85 元/kg 306 

苦瓜 4500kg 4500 当季 每年 5 月-9 月 
七塘镇、八
塘镇等 

每月不低于 3

次，取平均值 
1 元/kg 270 

南瓜 4000kg 2000 当季 每年 5 月-9 月 
七塘镇、八
塘镇等 

每月不低于 3

次，取平均值 
0.5 元/kg 120 

番茄 5000kg 6000 当季 每年 5 月-9 月 
七塘镇、八
塘镇等 

每月不低于 3

次，取平均值 
1.2 元/kg 360 

甘蓝 3500kg 2100 当季 
每年 9 月-次

年 2 月 

七塘镇、八
塘镇等 

每月不低于 3

次，取平均值 
0.6 元/kg 126 

花菜 2500kg 2500 当季 
每年 9 月-次

年 2 月 

七塘镇、八
塘镇等 

每月不低于 3

次，取平均值 
1.0 元/kg 150 

儿菜 3000kg 1800 当季 
每年 9 月-次

年 2 月 

七塘镇、八
塘镇等 

每月不低于 3

次，取平均值 
0.6 元/kg 108 

2. 保险费率及保险费承担比例 

蔬菜价格指数保险费率为 8%，保险费由区财政补贴 80%，参

保农户（投保人）承担 20%。 

3. 参保条件 

蔬菜种植面积在 30 亩以上（含 30亩）的业主。 

四、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履行责任，健全农业保险工作机制 

农业保险是一项强农惠农政策。农业保险承办机构要加大基

层网点建设力度，要在各村便民服务中心设立农业保险服务点，

确保相关工作顺利开展。各镇街、各村要明确人员，积极配合农

业保险承办机构开展工作。做到应保尽保、愿保尽保，避免造成

农户漏保、错保的情况。农业保险承办机构、各镇街、各村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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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的原则，加强对农业保险参保环节的审核和监督，确保

农户参保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在办理贫困区建卡贫困户投保

时要严格执行《重庆市农业委员会重庆市财政局关于做好 2017年

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的通知》（渝农发〔2017〕96 号）中“减少

建卡贫困户承担保费总保费的 5%”的要求，区保险承办机构造册

登记建卡贫困户保费补助情况，向市公司汇总申报，由市公司统

一向市财政局申请拨付。 

高度重视农业保险工作，加强沟通协调，形成工作合力，区

财政局会同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区农业农村委、区农业发展促

进中心、区林业局等部门成立农业保险工作小组，建立联席会议

和报告（通报）制度，统筹规划、各司其责、协同推进农业保险

工作。 

（二）项目分工 

重庆市璧山区现代农业发展促进中心负责牵头办理水稻玉米

种植保险，育肥猪及能繁母猪的养殖保险、生猪收益保险、强制

扑杀险，柑橘和花椒收益保险，葡萄种植保险，蜜蜂养殖保险；

重庆璧山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负责牵头办理蔬菜种植保

险、蔬菜价格指数保险。 

（三）加大政策宣传和培训力度 

 各镇街和农业保险承办机构要加大农业保险政策宣传力度，

采取多种形式开展政策宣传，扩大农户对农业保险政策的知晓率，

知晓率达 80%以上。各镇街要组织召开农业保险工作专题会议，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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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保险政策，部署农业保险工作；保险承办机构要加强对农业保

险工作人员的培训，不断提高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 

（四）注重督促落实和信息反馈 

各镇街要有效防止虚报、冒领、骗取、套取财政保费补贴资

金，确保政策执行不走样。市里通过组成联合检查组、委托中介

机构检查等方式进行不定期检查和年度农业保险绩效评价；区农

业农村委、区财政局也将按照《重庆市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管理办

法》（渝财规〔2017〕6号）要求，加强农业保险工作的检查、指

导和督促，开展绩效评价。 

（五）时间要求 

各镇街、村社要配合农业保险承办机构提前统计、按时承保。

具体时间节点如下： 

1. 育肥猪、能繁母猪养殖保险一年两批次统一参保分别于 4

月 27 日、10 月 27 日起保生效，统计造册、收费、报送工作应于

2021 年 4 月 10 日、2021 年 10 月 10 日前完成；其余时间补栏参

保，应于每月 20日前完成统计造册、收费、报送，次月 1 日起保

生效。因年底应收保费结算划拨原因，11月和 12月不开展补栏起

保工作，期间的补栏参保数量统一于次年 1 月 1日起保生效。 

2. 水稻、玉米种植保险应在 2021 年 5 月 10 日前完成统计造

册、收费、报送等工作，于 2021年 6 月 1日起保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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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重庆市璧山区 2021 年水稻玉米保险指导性计划表 

 

 

重庆市璧山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重庆市璧山区财政局 

2021年 3 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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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重庆市璧山区2021年水稻玉米保险指导性计划表 
 

 
 

镇街 
水稻“两区”划
定面积（亩） 

2020 年计划下达水稻
保险面积（亩） 

玉米“两区”
划定面积（亩） 

2020 年计划下达
玉米保险面积（亩） 

璧城 0 0 0  

璧泉 0 0 0  

青杠 0 300 0 0 

来凤 2334.05 1500 566.73 300 

八塘 7903.04 6000 4222.41 1500 

七塘 6820.37 5500 5252.12 2200 

大路 16153.18 10200 9568.24 3000 

河边 5727.79 4000 1327.36 700 

福禄 2829.27 1500 1128.78 700 

大兴 21686.48 12000 9301.14 3500 

正兴 13870.38 9000 6514.43 2500 

丁家 16509.64 11000 6393.79 2500 

三合 6634.72 5000 521.74 300 

广普 9687.64 7000 2511.29 1000 

健龙 9897.59 7000 4034.89 1800 

合计 120054.14 80000 51342.93 20000 

 



 

 

 

 

 

 

 

 

 

 

 

 

 

 

 

 

 

 

 

 

 

 

 

 

 



 

 

 

 

 

 

 

 

 

 

 

 

 

 

 

 

 

 

 

 
 
 
 
 
 

重庆市璧山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2021年 3月 26日印发 
 


